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渔小学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项目名称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经费：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11]54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渔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17431490574A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大渔街道太平关村

联系电话：0871-67431995
法人代表：张红平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是对年满6周岁学龄儿童实施教育教学的机构。 主要职能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
四、项目基本概况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经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11]54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大渔小学2021年预计在校学生1501名，根据相关政策，全年为在校学生提供200餐的营养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经费：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在校学生在校上课期间，每天每人享受4元的补助。学校结合自身情况，通过招投标的形式委托第三方向学生每天提供营养、健康的营养餐。学生体质逐年得到提高。
六、资金安排情况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经费：全校1501名在校学生，补助标准4元/天/生，全年计划补助天数200天。（1501人*4元*200天=12008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经费依据《度假区大渔小学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具有相关资质的供餐企业每天向学生提供营养、健康的营养餐。同时由学校、家委会、学生共同监督。对供餐中的问题及时反馈沟通，确保每天营养餐能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项目资金按照每月实际补助实际拨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经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校向学生、家长、教师不断征询意见并及时反馈到供餐企业。通过不断的改善，目前学生、家长对我校的学生营养改善项目满意度95%以上，学生体质明显改善。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1年-2023年)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切实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预算年度(2021年)目标
	严格按政策指标确定享受对象及人数，完善管理制度，抓好日常管理，促进学生营养均衡。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
	1501
	人(人次、家)
	定量指标
	满分10分，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核定 。
	反映获补助人员、企业的数量情况，也适用补贴、资助等形式的补助。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

	
	
	>=
	5
	次
	定量指标
	满分5分，按照实际宣传次数核定 。
	反映补助政策的宣传力度情况。即通过门户网站、报刊、通信、电视、户外广告等对补助政策进行宣传的次数。
	按照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

	
	质量指标
	=
	100
	%
	定量指标
	满分10分，按照实际测评核定。
	反映获补助对象认定的准确性情况。
获补对象准确率=抽检符合标准的补助对象数/抽检实际补助对象数*100%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

	
	
	=
	100
	%
	定量指标
	满分10分，按照实际情况核定
	反映补助准确发放的情况。
补助兑现准确率=补助兑付额/应付额*100%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

	
	
	>=
	100
	%
	定量指标
	满分10分，按照实际情况核定 。
	反映补助资金社会化发放的比例情况。
补助社会化发放率=采用社会化发放的补助资金数/发放补助资金总额*100%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

	
	
	>=
	100
	%
	定量指标
	满分10分，按照实际情况核定 。
	反映补助事项在特定办事大厅、官网、媒体或其他渠道按规定进行公示的情况。
补助事项公示度=按规定公布事项/按规定应公布事项*100%
	按照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

	
	时效指标
	=
	100
	%
	定性指标
	满分5分，按照实际情况核定 。
	反映发放单位及时发放补助资金的情况。
发放及时率=在时限内发放资金/应发放资金*100%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
	1200800
	元
	定量指标
	满分5分，按照实际享受人数核定 。
	反映补助带动人均增收的情况。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按照实际享受人数测算。

	
	
	>=
	1200800
	元
	定量指标
	满分5分，按照实际享受人数核定。
	反映补助有效降低受助企业平均成本的情况。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按照实际享受人数测算。

	
	社会效益指标
	>=
	100
	%
	定量指标
	满分5分，按照实际情况核定 。
	反映补助政策的宣传效果情况。
政策知晓率=调查中补助政策知晓人数/调查总人数*100%
	按照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

	
	
	=
	100
	%
	定量指标
	满分5分，依据相关文件核定 。
	反映补助促进受助对象生活状况改善的情况。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

	
	
	=
	100
	%
	定量指标
	满分5分，依据相关文件规定核定 。
	反映补助促进受助对象生产生活能力提高的情况。
	按照国务院、省市级相关政策依据及学校营养餐管理制度


